
栖霞区居（村）委会调查报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迈  皋桥   街道：

现将申请对象 王丽萍 的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家庭自然情况 ：

1、是否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：无承包土地

2、户籍地址：合作村 92号 5幢 203 室

3、家庭共同居住人员数及相互关系：王丽萍与其姨妈居住

4、住房情况:王丽萍无住房

二、家庭成员状况：

1、婚姻状况：王丽萍于 1999 年 7月同前夫孔繁宇离婚。

2、身体状况：王丽萍患有甲状腺乳头状癌，目前术后化疗。

3、工作单位及性质: 无业

三、实际收入情况：        王丽萍收入      0      元  

四、赡（抚）养情况：      女儿孔祥婷赡养费      500      元  

五、综合困难情况：经调查，王丽萍      2009      年      11      月在省人民医院确诊  

患有甲状腺乳头状癌，目前做术后化疗。  1999      年与前夫离异  ，因生病  

无人照料，  王丽萍现  借住秦淮区大清河      12      号      1-306  ，  由其姨妈代为照  

顾，女儿孔祥婷独自在外居住，赡养费      500      元，  此户家庭生活较困难，  

且无  收  入来源，  同意继续享受  最低生活保障。  

建议补差金额：   1281     元。

    兴卫村    居（村）委

会

 20  21   年   12     月   8     日


